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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结果处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提高学位论文质量，保障我校学位授予工作有序开

展，根据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及学校相关制度，结合第三届专

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内容，特制定《华东师范大学硕士专业学位

论文复制比检测结果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一、检测对象

所有拟提交论文答辩的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二、论文提交与检测

检测工作由各专业学位中心具体实施:教育专业学位管理中心、艺术硕士管

理中心和国际教师教育中心分别负责对教育硕士、艺术硕士、发展中国家教育硕

士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经济与管理学部专业学位教育中心负责对金融、应用统

计、国际商务、保险、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等类别的学位论文检测；

其他专业学位类别的学位论文由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院、系、基地等）

的专业学位教育中心负责检测。

学位办公室通过检测系统对各中心检测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提交检测的论文应为导师审定的学位论文定稿电子版（word 或 pdf 版），

内容一般应从内封面页至附录页。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命名方式为"姓名_学号_

院系所_专硕"。

一般情况下，申请人应在通过论文答辩资格审核后至论文答辩前两周，将电

子版学位论文规范命名后提交给本培养单位研究生工作秘书。如抽中校/市两级

盲审，则必须在论文盲审送审前完成检测工作。

为保证检测工作严肃有序、公平公正的开展，检测论文一经提交，任何申请

人不得以“版本错误”等理由要求再次提交、再次检测等。

三、检测结果与处理方案

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的认定结果将由“去除引用后复制比”、

“去除本人后复制比”与“总复制比”（以下分别简称“去引”、“去本”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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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比”）三个值共同决定。即:“去引”和“去本”中取较低的一个值，同时

再结合“总复制比”进行判定。具体处理方案详见下表：

情况 “去引”/

“去本”
“总复制比” 处理意见

1 低于 10% 低于 20%
论文作者参照检测报告单开展自查并进一步规

范论文；论文经导师审核同意后可提交答辩

2 10%-19.9% 20%-24.9%

由培养单位决定组织专家或提交学部专业学位

评定委员会/专业学位评定小组对论文进行复

核。论文作者须至少修改三个月后方能进入答辩

程序。

3 20%-39.9% 25%-39.9%

论文作者端正学位论文写作态度，重新学习学位

论文写作规范，并对论文进行至少一个学期的调

整和修改；修改完成并经导师审核同意后再进入

答辩程序

4 任一达 40%-69.9%
重新撰写、推迟一年及以上答辩；在学校专业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及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

5 任一达 70%及以上

直接取消在我校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的资格；论

文作者为全日制研究生的，做出开除学籍处分；

论文作者为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的，通报

其所在工作单位

四、检测反馈与作假处理

各专业学位中心应切实规范检测结果反馈程序。检测结果一般应在一周内反

馈至各研究生指导教师处，反馈内容一般应为检测结果值和检测报告单。各中心

应同时下载“文献检测情况汇总表”，以便综合掌握本中心情况。

对于有疑问的检测结果，应及时向本单位分管领导及导师重点反映。论文指

导教师对论文检测结果应主动关心，收悉结果后请及时督促、指导研究生规范和

调整论文。

研究生院将随机对已通过重合率检测且完成答辩的学位论文进行学术不端

行为电子检测，对存在作假嫌疑的学位论文，将提交学校学术伦理与法律委员会

进行调查认定。一经确认存在作假行为，将根据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

办法》及学校有关规定处理。因学位论文作假而被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或撤销其

学位者，其申诉、复议可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专业学位论文检测工作暂行通知同时废止。


